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课程前沿探究学分及荣誉学位管理办法（初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鼓励本科生开展自主探究学习，特设立"前沿探究学分"和荣誉学位制度，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院全日制本科生，自2024级起实施。  
第二章 前沿探究学分设置
第三条 设立前沿探究学分的课堂教学课程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及“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量子力学I”、 “恒星物理”等共十门课程，每门课程设1个前沿探究学分。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设立前沿探究学分的实践教学课程包括：“物理研究实践II”、“物理研究实践III”、“物理研究实践IV”、“物理研究实践V”、“天文观测实践”、“天文研究实践I”、“天文研究实践II”以及“天文研究实践III”等共八门课程，每门课程设1个前沿探究学分。
第五条 在设立前沿探究学分的课堂教学课程任课教师指导下，或在研究实践类课程的科研实践导师指导下，依托相应课程，独立完成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前沿探究活动，可申请获得相应课程的前沿探究学分。
第三章 前沿探究学分的组织实施
第六条 前沿探究学分的学习过程分为课题申请、进行课题研究和完成课题研究三个阶段。
第七条 申请的课堂教学课程前沿探究课题可自行拟定或与任课教师讨论后确定，申请的实践类教学课程前沿探究课题可自行拟定或与实践导师讨论后确定。
第八条 进行前沿探究的课题研究持续时间不得少于8周。
第九条 完成前沿探究课题研究，须提交论文，并参加学院组织的答辩考核。论文提交和答辩时间不得晚于对应课程开设学期的下一学期的第三教学周。
第十条 相应课程任课教师负责前沿探究课程的组织实施，具体时间节点由任课教师确定。实践类课程前沿探究课题由课程负责人、指导教师和指导教师所在研究所副所长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课堂教学课程前沿探究课题答辩由任课教师负责组织，实践类课程前沿探究课题答辩委员会由课程负责人、指导教师或指导教师所在研究所副所长等教师组成，原则上答辩委员会成员不少于3人。
第四章 前沿探究学分的获取
第十二条  对应课程成绩优良，且通过前沿探究课题答辩方可获得相应的前沿探究学分。
第十三条 成功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本科生项目申请书（不论是否获批），可直接获得当学期实践类课程对应的前沿探究学分。
第十四条 为了计入所得前沿探究学分，在教务处系统中开设对应课程的前沿探究课程，该前沿探究课程任课教师即为同年级对应课程的任课教师。
第十四条 获得前沿探究学分的同学须在教务处选课系统选择对应的前沿探究课程，由任课教师在教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提交成绩。 
第十五条 前沿探究课程的成绩评定为"P"（通过）或"F"（不通过）。
第十六条 在培养计划毕业资格审核时，前沿探究学分计入个性化学分。
第五章 荣誉学位申请资格
第十七条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学院"荣誉毕业生"称号及学院荣誉学位证书：  
   - 累计获得培养计划课程对应前沿探究10个及以上学分，其中至少包含6个课堂教学课程对应的前沿探究学分和 4个实践类课程对应的前沿探究学分;
   - 核心课程无不及格记录，且满足学校毕业要求。  
第十八条 满足第十七条条件的同学应在院教务办公室规定的时间段内提交申请，经学院教务教师审核后，方可获得学院"荣誉毕业生"称号，并根据普通毕业的本科专业，授予对应专业的学院荣誉学位证书。
第六章 其他
第十九条 修读期限内，在设有前沿探究学分的课程的开课学期，学生即可选择开展课程的前沿探究活动，并根据前述条款规定的方式完成前沿探究，可申请前沿探究学分，并在接续开设的对应前沿探究课程中计入所得学分。
第二十条 前沿探究学分是推荐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科研项目及评优评奖等重要考量因素，”荣誉毕业生"证书和学院荣誉学位证书由学院院长签发，载入学生档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修订需经学院课程建设委员会申请、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